
( 一 ) 

會議紀錄 F E H C  3 / 2 0 2 4  

 

沙田區議 會  

食物環境 衞生 委員會  

二零二四 年度第三次會議 紀錄  

 

會議日期 ： 二 零 二 四 年 五 月 二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 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地   點 ：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 

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4 4 1 會 議 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林 港 坤 博 士 (主 席 )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鄧 開 荣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

(副 主 席 )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王 惠 成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古 偉 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朱 煥 釗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李 貞 儀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吳 啟 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林 小 文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林 玉 華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姚 嘉 俊 先 生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夏 劍 琨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區 子 安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梁 振 邦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梁 家 輝 先 生 ， M H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三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陳 善 明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陳 壇 丹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莫 熹 雯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黃 宇 翰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黃 寳 儀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楊 英 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董 健 莉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

( 二 )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蔡 明 揚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潘 國 山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蔡 惠 誠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劉 德 榮 先 生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羅 伊 琳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羅 婉 珮 小 姐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羅 棣 萱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龔 美 姿 女 士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 

黃 朝 君 先 生 (秘 書 ) 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3  

 

列席者  職  銜  

曾 嘉 怡 女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 2 )  

李 文 輝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許 建 凡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何 健 南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陳 家 駒 先 生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 

顏 慧 儀 女 士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沙 田 區 衞 生 總 督 察 3  

樊 展 鴻 先 生  環 境 保 護 署  

署 理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(區 域 北 ) 4  

 

 主 席 歡 迎 各 成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本 年 度

第 三 次 會 議 。  

 

2 .  與 會 者 知 悉 公 眾 席 上 有 旁 聽 會 議 的 人 士 進 行 攝 影 、 錄 影 或 錄 音 。  

 

請假事宜  

 

3 .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 秘 書 處 )未 有 收 到 成 員 於 會 前 提 交 的 書 面 請 假

申 請 。  

 

  



( 三 ) 

上次會議 紀錄  

 

二 零 二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會 議 紀 錄  

(會 議 紀 錄 F E H C  2 / 2 0 2 4 )  

 

4 .  主 席 表 示 已 於 較 早 前 發 出 會 議 紀 錄 初 稿 ， 秘 書 處 於 會 議 前 收 到 一

位 成 員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的 修 訂 建 議，有 關 原 文 和 修 訂 的 部 分

已 放 置 於 會 議 桌 上 供 成 員 參 閱 ， 他 詢 問 成 員 是 否 有 其 他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
5 .  成 員 一 致 通 過 修 訂 建 議 和 上 述 會 議 紀 錄 。  

 

討論事項  

 

跟 進 地 區 關 注 的 環 境 衞 生 議 題 ： 單 車 違 泊  

(文 件 F E H C  5 / 2 0 2 4 )  

 

6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代 表 簡 介 文 件 。  

 

7 .  成 員 詢 問 以 下 事 宜 ：  

 

( a )  單 車 清 理 行 動 主 要 針 對 市 民 違 泊 的 單 車。然 而，單 車 租 賃 店 擺

放 在 街 道 的 單 車 及 違 泊 的 共 享 單 車，也 造 成 嚴 重 阻 街。成 員 指

出 店 鋪 阻 街 的 罰 款 已 增 至 6 , 0 0 0 元，欲 了 解 單 車 店 擺 放 在 街 道

的 單 車 可 否 當 作 阻 街 貨 物 處 理 ；  

 

( b )  食 環 署 如 何 處 理 被 扔 下 城 門 河 或 在 街 上 隨 意 擺 放 的 共 享 單

車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是 否 可 以 根 據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例 》即 時 移 除 棄 置 或 殘 破 單

車 ， 而 不 需 等 待 2 4 小 時 後 才 執 法 。  

 

 

 

 



( 四 ) 

8 .  成 員 的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改 善 聯 合 清 理 違 例 停 泊 單 車 行 動 (聯 合 行 動 )的 通 知 方 式，建 議

由 使 用 紙 本 通 知 書 改 為 使 用 電 子 郵 件 或 W h a t s A p p， 以 便 區 議

員 及 關 愛 隊 向 市 民 傳 達 聯 合 行 動 的 信 息 ；  

 

( b )  利 用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(公 屋 )地 下 大 堂 的 電 視 進 行 宣 傳 和 教 育 ；  

 

( c )  共 享 單 車 的 違 泊 問 題 比 一 般 單 車 更 為 嚴 重 ， 建 議 對 此 進 行 規

劃 和 處 理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在 田 心 街 和 紅 梅 谷 路 交 界 的 行 人 天 橋 升 降 機 旁 增 設 單 車 停 泊

位 。  

 

9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聯 合 行 動 由 民 政 處 統 籌 。 現 時 ， 食 環 署 聯 同 沙 田 地 政 處 (地 政

處 )和 香 港 警 務 處 等 部 門 ， 進 行 每 月 一 至 兩 次 的 清 理 行 動 ， 過

去 一 年 共 清 理 逾 3  0 0 0  輛 單 車。食 環 署 在 日 常 巡 查 中 發 現 殘 破

單 車 時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依 法 處 理 ；  

 

( b )  對 於 被 丟 入 河 中 的 單 車 ， 食 環 署 人 員 也 會 盡 量 撈 起 並 予 以 處

理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食 環 署 表 示 如 有 需 要 ， 願 意 增 派 人 手 及 與 各 部 門 增 加 清 理 次

數 ， 以 配 合 清 理 單 車 的 工 作 。  

 

1 0 .  民 政 處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每 次 聯 合 行 動 都 會 涉 及 不 同 地 點 ， 包 括 共 享 單 車 和 單 車 租 賃

店 引 致 違 泊 情 況 較 嚴 重 的 地 點 。 如 果 成 員 對 聯 合 行 動 地 點 的

優 次 有 關 注 或 建 議，民 政 處 可 把 有 關 事 宜 交 由「 沙 田 區 處 理 違

例 停 泊 單 車 工 作 小 組 」 (工 作 小 組 )作 進 一 步 研 究，並 考 慮 調 整

聯 合 行 動 的 優 次 ， 以 更 好 地 回 應 區 議 員 和 市 民 的 關 注 ；  



( 五 ) 

 

( b )  有 關 使 用 電 子 方 式 發 送 通 知 一 事 ， 會 交 由 工 作 小 組 研 究 ；  

 

( c )  有 關 在 公 屋 地 下 大 堂 電 視 機 進 行 宣 傳 的 可 行 性 ， 會 交 由 工 作

小 組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有 關 成 員 建 議 增 設 單 車 停 泊 位 的 地 點 ， 會 交 由 運 輸 署 考 慮 其

可 行 性 。 如 有 進 展 ， 會 適 時 作 出 報 告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： 民 政 處 已 於 五 月 開 始 以 電 郵 方 式 發 送 有 關 聯 合 行

動 的 通 知 予 區 議 員 及 相 關 小 區 的 關 愛 隊。就 建 議 在 紅 梅 谷 路 與

田 心 街 交 界 增 設 單 車 停 泊 位 一 事，運 輸 署 已 在 六 月 委 託 民 政 處

展 開 地 區 諮 詢 。 )  

 

1 1 .  成 員 的 補 充 詢 問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單 車 店 營 業 時，應 避 免 阻 街 和 引 起 衞 生 問 題。成 員 詢 問 可 否 將

違 泊 單 車 視 為 貨 物 或 垃 圾 ， 以 作 清 理 ；  

 

( b )  在 公 共 屋 邨 內 (例 如 禾 輋 邨 )，一 些 殘 缺 不 全 的 單 車 可 否 視 為 垃

圾 ， 立 刻 予 以 處 理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留 意 到 一 些 單 車 被 貼 上 告 示 後 ， 部 門 並 非 於 2 4 小 時 後 立 即 清

理 ， 有 時 可 能 要 等 待 數 天 才 清 理 ， 成 員 希 望 加 快 處 理 速 度 。  

 

1 2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食 環 署 會 根 據 法 例 處 理 違 泊 單 車 問 題 ， 現 時 的 處 理 方 式 是 與

地 政 處 合 作。地 政 處 會 根 據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例 》(第 2 8  章 )

進 行 清 理，食 環 署 則 提 供 人 手 支 援，並 把 檢 取 的 單 車 移 到 地 政

處 的 存 放 地 點 扣 押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至 於 公 共 屋 邨 內 的 單 車 違 泊 問 題 ， 則 需 要 轉 介 房 屋 署 處 理 。  

 



( 六 ) 

1 3 .  民 政 處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對 於 禾 輋 邨 的 單 車 違 泊 問 題，民 政 處 會 向 房 屋 署 反 映，以 便 房

屋 署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在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前，地 政 處 須 按 照《 土 地 (雜 項 條 文 )條 例 》(第

2 8 章 )的 規 定 ， 先 在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單 車 上 張 貼 通 告 ， 如 張 貼

通 告 後 超 過 2 4 小 時 仍 然 沒 有 人 移 動 該 單 車 ， 地 政 處 、 食 環 署

和 民 政 處 方 可 以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進 行 清 理。一 般 而 言，張 貼 通 告

至 聯 合 行 動 相 隔 大 約 一 至 兩 天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： 民 政 處 已 於 會 後 向 房 屋 署 反 映 禾 輋 邨 內 單 車 違 泊

的 事 宜。房 屋 署 表 示 有 定 期 就 單 車 違 泊 問 題 採 取 適 當 行 動，並

已 於 5 月 3 日 就 禾 輋 邨 內 的 違 泊 單 車 進 行 清 理 。 )  

 

1 4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提 問  

 

古 偉 冰 先 生 提 問 ： 有 關 曾 大 屋 公 廁 衞 生 情 況 事 宜  

(文 件 F E H C  6 / 2 0 2 4 )  

 

1 5 .  主 席 詢 問 成 員 有 沒 有 補 充 提 問 。  

 

1 6 .  成 員 的 補 充 提 問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成 員 表 示 從 曾 大 屋 村 公 所 及 村 民 方 面 了 解 到 ， 在 周 末 及 假 期

時，旅 行 團 及 學 校 參 觀 活 動 導 致 曾 大 屋 公 廁 的 使 用 量 大 增。他

們 反 映 在 周 末 及 假 期 時 該 公 廁 的 衞 生 情 況 惡 劣 ， 臭 味 對 周 邊

環 境 衞 生 造 成 影 響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重 新 考 慮 在 該 公 廁 派 駐 廁 所

事 務 員 ；  

 



( 七 ) 

( b )  成 員 關 注 食 環 署 是 否 有 就 承 辦 商 所 提 供 的 衞 生 用 品 (如 洗 手 液

和 廁 紙 )訂 有 品 質 要 求 。 成 員 指 出 田 心 村 公 廁 常 有 廁 紙 質 量 欠

佳 和 供 應 不 足 的 問 題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食 環 署 應 妥 善 處 理 公 廁 衞 生 問 題 ， 不 應 因 使 用 人 次 少 而 忽 略

臭 味 對 環 境 衞 生 及 周 邊 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
 

1 7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食 環 署 有 聘 請 承 辦 商 統 計 公 廁 的 使 用 人 數 。 署 方 就 成 員 的 提

問 分 析 了 二 月 份 的 統 計 數 據 ， 並 與 其 他 公 廁 的 情 況 進 行 了 比

較，並 未 發 現 任 何 異 常 情 況。在 二 月 份 的 特 定 日 期，如 農 曆 年

廿 八、初 七 和 初 十 五，曾 大 屋 公 廁 的 使 用 量 偏 高，而 署 方 亦 有

監 測 和 分 析 其 在 周 末 的 使 用 情 況。現 時，該 公 廁 每 星 期 有 三 日

由 承 辦 商 進 行 定 期 清 潔 ， 每 周 會 有 一 次 大 清 洗 。 對 於 特 殊 情

況，如 旅 行 團 或 學 校 活 動 令 使 用 量 增 加，部 門 會 因 應 情 況 考 慮

加 密 清 潔 次 數 或 增 派 人 手 應 對。目 前，由 於 該 公 廁 屬 於 低 用 量

類 別，食 環 署 暫 時 沒 有 計 劃 派 遣 廁 所 事 務 員 長 駐 該 公 廁；以 及  

 

( b )  食 環 署 將 派 遣 人 員 到 田 心 村 公 廁 視 察 ， 確 保 公 廁 提 供 的 物 資

符 合 一 定 質 素 ， 並 將 作 進 一 步 跟 進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： 食 環 署 已 於 會 後 與 成 員 作 實 地 視 察 及 跟 進 。 )  

 

1 8 .  成 員 的 補 充 提 問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大 圍 城 河 道 公 廁 的 衞 生 狀 況 需 要 改 善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食 環 署 會 否 向 村 民 提 供 電 話 專 線，讓 他 們 可 於 周 六、日 曾 大 屋

公 廁 使 用 量 較 高 時 聯 絡 清 潔 承 辦 商 ， 以 便 承 辦 商 即 時 派 員 到

場 清 潔 ， 改 善 衞 生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

( 八 ) 

1 9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食 環 署 會 跟 進 城 河 道 公 廁 的 衞 生 情 況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食 環 署 將 因 應 情 況 調 整 曾 大 屋 公 廁 的 清 潔 安 排，亦 會 繼 續 與 成

員 溝 通 。  

 

2 0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資 料 文 件  

 

改 善 香 港 環 境 衞 生 的 策 略 和 工 作  

(文 件 F E H C  7 / 2 0 2 4 )  

 

2 1 .  成 員 的 詢 問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除 了 現 有 黑 點 外 ， 食 環 署 會 否 因 應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(垃 圾 收

費 )， 提 前 在 鄉 郊 或 其 他 常 見 的 垃 圾 棄 置 地 點 安 裝 監 控 設 備 ，

以 便 日 後 進 行 執 法 或 預 防 工 作 ， 防 止 亂 拋 垃 圾 ；  

 

( b )  鼠 患 問 題 在 私 人 屋 苑 中 也 相 當 嚴 重，部 門 是 否 有 具 體 措 施 推 動

私 人 屋 苑 共 同 參 與 滅 鼠 工 作 ；  

 

( c )  沙 田 街 市 部 分 地 面 的 磚 塊 凹 凸 不 平，容 易 積 水，造 成 地 面 濕 滑，

對 商 戶 和 顧 客 均 構 成 安 全 隱 患 ， 希 望 食 環 署 跟 進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指 出 沙 田 街 市 的 設 施 較 為 陳 舊，不 少 商 販 要 先 投 入 大 量 資 金，

完 成 維 修 及 油 漆 等 工 作，才 可 以 進 駐 檔 位。成 員 亦 希 望 食 環 署

在 電 力 設 備 方 面 可 以 給 予 商 販 更 多 支 援，加 強 與 街 市 代 表 的 溝

通 ， 以 提 升 街 市 的 服 務 質 素 ， 令 更 多 商 販 進 駐 街 市 。  

 

2 2 .  成 員 建 議 部 門 未 來 應 加 強 與 私 人 屋 苑 合 作 處 理 鼠 患 問 題 ， 因 為 僅

在 外 圍 滅 鼠 而 忽 略 屋 苑 內 部 ， 鼠 患 問 題 仍 會 存 在 。  

 



( 九 ) 

2 3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在 資 源 許 可 下 ， 食 環 署 會 在 區 內 適 當 位 置 加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；  

 

( b )  食 環 署 進 行 滅 鼠 工 作 時 會 與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和 管 理 處 溝 通 。 此

外，食 環 署 亦 會 為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提 供 有 關 滅 鼠 講 座，以 及 派 發

宣 傳 單 張 ， 以 提 高 他 們 的 防 鼠 意 識 ；  

 

( c )  食 環 署 會 提 醒 沙 田 街 市 清 潔 人 員 清 理 地 面 積 水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根 據 租 約 條 文，街 市 承 租 人 須 自 行 與 電 力 公 司 和 水 務 署 安 排 水

電 供 應。不 過，食 環 署 亦 會 盡 量 支 援 和 配 合 街 市 新 租 戶 在 裝 修

上 的 要 求 。  

 

2 4 . 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代 表 表 示 在 垃 圾 收 費 實 施 初 期，署 方 會 着 重 宣

傳 教 育，讓 市 民 適 應 垃 圾 收 費。環 保 署 於 適 應 期 後 會 在 違 法 黑 點 安 排 巡

查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2 5 .  成 員 的 補 充 詢 問 及 建 議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多 年 前 曾 經 討 論 於 田 心 村 公 廁 安 裝 閉 路 電 視，以 打 擊 非 法 傾 倒

建 築 廢 料 ， 但 至 今 仍 未 見 安 裝 ， 成 員 欲 了 解 詳 情 ；  

 

( b )  王 屋 村 的 鼠 患 問 題 嚴 重，成 員 欲 了 解 在 鼠 餌 中 混 入 避 孕 藥 的 做

法 是 否 可 行 ；  

 

( c )  有 街 市 商 販 反 映 接 手 檔 位 後 仍 有 很 多 問 題，需 要 再 作 裝 修 才 可

使 用 檔 位 ， 成 員 欲 了 解 食 環 署 在 交 接 檔 位 時 的 監 管 和 協 助 工

作 ；  

 

( d )  成 員 欲 了 解 沙 田 街 市 行 人 升 降 機 安 裝 工 程 的 進 度 ；  

 

( e )  沙 田 街 市 內 的 空 置 舖 位 是 否 可 以 開 放 予 街 市 內 的 商 販 租 賃，以

儲 存 貨 物 ； 以 及  



( 十 ) 

 

( f )  成 員 認 為 食 環 署 最 近 在 沙 田 街 市 就 改 善 冷 氣 機 滴 水 問 題 所 舉

辦 的 宣 傳 活 動 十 分 及 時，並 建 議 食 環 署 向 區 議 員 提 供 相 關 的 宣

傳 單 張 或 小 禮 品 ， 由 區 議 員 在 辦 事 處 派 發 ， 以 協 助 宣 傳 。  

 

2 6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食 環 署 歡 迎 成 員 代 為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， 成 員 可 就 領 取 宣 傳 單 張

事 宜 與 食 環 署 聯 絡 ；  

 

( b )  如 發 現 現 有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安 裝 地 點 效 果 不 理 想 ， 署 方 會 考 慮

將 資 源 重 新 調 撥 ， 改 為 於 後 備 清 單 上 的 黑 點 位 置 加 裝 網 絡 攝

錄 機。食 環 署 會 到 田 心 村 公 廁 外 實 地 視 察，並 在 資 源 許 可 下，

考 慮 在 該 處 加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；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： 食 環 署 已 將 田 心 村 公 廁 列 入 加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後

備 清 單 内 。 )  

 

( c )  食 環 署 一 直 研 究 不 同 方 法 及 藥 物 應 對 鼠 患 ， 署 方 人 員 會 使 用

部 門 統 一 批 准 的 毒 餌 進 行 滅 鼠 工 作 ；  

 

( d )  食 環 署 在 街 市 租 戶 遷 出 後 會 將 檔 位 還 原，再 轉 交 新 租 戶。如 新

租 戶 有 特 別 要 求 ， 可 與 食 環 署 聯 絡 ， 署 方 會 盡 量 配 合 ；  

 

( e )  食 環 署 正 與 建 築 署 研 究 在 沙 田 街 市 正 門 安 裝 行 人 升 降 機 的 可

行 性。另 外，食 環 署 將 於 沙 田 街 市 的 後 樓 梯 附 近 建 設 一 個 暢 通

易 達 廁 所 ； 以 及  

 

( f )  食 環 署 會 定 期 舉 行 公 開 競 投 ， 讓 公 眾 人 士 競 投 街 市 內 空 置 檔

位 。  

 

 

 

 



( 十一 ) 

2 7 .  成 員 的 補 充 詢 問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自 網 絡 攝 錄 機 試 驗 計 劃 推 行 後 ， 沙 田 區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數 量 有

否 增 減 ， 而 當 中 有 多 少 個 已 連 接 至 網 絡 ， 可 讓 食 環 署 進 行 監

察 ；  

 

( b )  食 環 署 是 否 有 就 街 市 公 廁 的 翻 新 工 作 訂 有 時 間 表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現 時 街 市 內 不 少 公 廁 是 蹲 廁，長 者 使 用 時 較 為 不 便。食 環 署 會

否 調 整 坐 廁、蹲 廁 及 暢 通 易 達 廁 所 的 比 例，以 照 顧 長 者 需 要。 

 

2 8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沙 田 區 現 時 在 區 內 1 8 個 地 點 設 有 網 絡 攝 錄 機 的 裝 置，主 要 用

以 進 行 監 察 及 檢 控 工 作，並 起 阻 嚇 作 用。在 資 源 許 可 下，署 方

會 在 衞 生 黑 點 加 裝 更 多 攝 錄 機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食 環 署 會 定 期 檢 討 全 港 公 廁 的 翻 新 工 作 ， 盡 量 把 蹲 廁 改 為 坐

廁 ， 方 便 市 民 使 用 。  

 

2 9 . 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是 項 議 程 。  

 

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)  

(文 件 F E H C  8 / 2 0 2 4 )  

 

3 0 .  成 員 的 詢 問 及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文 件 中 提 及 有 9 5 個 食 物 衞 生 樣 本 未 有 檢 驗 結 果 ， 食 環 署 在 收

到 檢 驗 結 果 後 ， 會 否 再 作 補 充 ；  

 

( b )  文 件 中 提 及 游 泳 池 水 質 衞 生 時 表 示 有 三 個 樣 本 不 合 格。由 於 區

內 的 兒 童 和 長 者 都 會 經 常 使 用 游 泳 池，成 員 欲 了 解 是 哪 一 個 游

泳 池 的 樣 本 出 現 問 題 ；  

 



( 十二 ) 

( c )  上 一 次 的 會 議 文 件 中，《 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(截 至 二

零 二 四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)》 (文 件 F E H C  4 / 2 0 2 4 )提 及 有 5 8 個 樣

本 未 有 檢 驗 結 果 及 有 一 些 樣 本 不 合 格，成 員 欲 了 解 何 時 會 有 相

關 檢 驗 結 果 ， 以 及 會 否 列 出 詳 情 供 成 員 參 考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成 員 曾 透 過 秘 書 處 查 詢 有 關 火 炭 山 尾 街 及 牛 湖 托 街 交 界 處 的

垃 圾 堆 積 問 題，欲 了 解 食 環 署 在 該 處 的 巡 視 次 數 及 執 法 次 數。 

 

3 1 .  食 環 署 代 表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手 頭 上 暫 時 沒 有 食 物 衞 生 樣 本 及 水 質 衞 生 樣

本 的 檢 測 結 果 ， 收 到 結 果 後 會 提 供 相 關 的 補 充 資 料 ； 以 及  

 

(會 後 備 註 ： 食 環 署 會 於 下 次 會 議 文 件 補 充 有 關 資 料 。 )  

 

( b )  於 上 一 次 會 議 完 結 後 ， 食 環 署 已 派 員 到 火 炭 山 尾 街 及 牛 湖 托

街 交 界 處 進 行 巡 視 及 檢 控 工 作 。 食 環 署 曾 於 三 月 進 行 一 次 檢

控 工 作。現 時，食 環 署 已 在 該 位 置 貼 出 了 警 告 告 示、海 報 及 周

邊 最 近 的 垃 圾 站 位 置 圖 ， 提 醒 市 民 將 垃 圾 棄 置 在 附 近 的 垃 圾

站 內 。 食 環 署 將 於 五 月 份 繼 續 安 排 便 裝 人 員 不 定 時 到 該 位 置

進 行 檢 控 工 作 ， 以 起 阻 嚇 作 用 。  

 

3 2 .  成 員 補 充 說 ， 曾 於 上 次 會 議 後 多 次 前 往 火 炭 山 尾 街 及 牛 湖 托 街 交

界 處 視 察，視 察 時 間 主 要 為 下 午 四 時 至 六 時，情 況 未 見 改 善。成 員 知 悉

食 環 署 人 員 曾 於 中 午 前 往 視 察，建 議 食 環 署 人 員 調 整 視 察 時 間，以 及 於

五 月 份 增 加 巡 視 和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3 3 .  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五 月 份 會 加 派 人 手 ， 在 成 員 建 議 的 時 段 内 前 往 上

述 地 點 進 行 執 法 工 作 。  

 

3 4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 



( 十三 ) 

二 零 二 四 年 沙 田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二 期 )  

(文 件 F E H C  9 / 2 0 2 4 )  

 

3 5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馬 鞍 山 村 山 頂 公 廁 翻 新 計 劃  

(文 件 F E H C  1 0 / 2 0 2 4 )  

 

3 6 .  成 員 希 望 食 環 署 可 以 考 慮 在 馬 鞍 山 山 腳 通 往 配 水 庫 位 置 的 路 段 加

建 一 個 公 廁 ， 為 遠 足 人 士 和 居 民 提 供 多 一 個 選 擇 。  

 

3 7 .  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派 員 到 有 關 地 點 實 地 視 察 ， 了 解 是 否 有 合 適 位

置 加 建 公 廁 ， 以 及 附 近 是 否 有 其 他 廁 所 設 施 。  

 

(會 後 備 註：食 環 署 於 會 後 實 地 視 察，初 步 了 解 沒 有 合 適 位 置 加 建 公 廁。)  

 

3 8 .  成 員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下次會議 日期 及時間  

 

3 9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

舉 行 。  

 

4 0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二 分 結 束 。  

 

 

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7 0  

 

 

二 零 二 四 年 六 月   


